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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波 工 程 学 院 文 件  
 

宁工发〔2016〕2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宁波工程学院学生校长助理 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为完善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机制，促进学校民主管理，提升

学生“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”意识，制定了《宁波工

程学院学生校长助理实施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

施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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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工程学院学生校长助理实施办法 

 

为了完善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机制，促进学校民主管理，提升学生“自

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”的意识，学校决定设立“学生校长助理”。 

一、总则 

第一条  学生校长助理旨在建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信息反馈体系和

沟通桥梁，服务全校师生。 

第二条  学生校长助理由校长聘任，校团委负责管理，对校长和全校

师生负责。 

二、选拔条件 

第三条  学生校长助理在全校学生范围内选拔，每个专业 1名。 

第四条  参选的学生要求品学兼优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语言表

达能力和创新能力，热心公益事业，乐于服务师生，善于团结协作，有较

强的奉献精神和民主管理意识，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。 

第五条  选拔采用学院推荐与学生自荐相结合的方式，评选由笔试和

面试两个环节组成，其中笔试和面试各 100 分，各占总成绩的 50%。 

第六条  笔试由校团委组织，面试由党委宣传部、学工部、教务处、

团委、后勤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、校级学生干部代表组成评审团，采用学

生竞聘演讲、评委提问、答问等方式，成绩当场公布。 

第七条  初选名单由校团委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由校长颁发聘书。 

第八条  学生校长助理每届任期 1年，每年 9月份换届，期满需向校

长提交“学生校长助理工作总结”，并做述职报告。 

第九条  任职期间表现优秀的学生校长助理可连任 1次。 

三、职责与权限 

第十条  在一站式服务大厅设立学生校长助理工作窗口，通过接待来

访、来信、来电等多种方式，认真听取广大学生对学校教学科研、学生工

作、后勤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 

第十一条  积极向校长反映学生诉求和建议，对合理的诉求或建议由

校长责成相关部门进行答复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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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列席与学生相关的校级会议，并代表学生积极参加与学生

有关制度、政策的起草与修订。 

第十三条  熟悉学校的规章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，积极向全校学生介

绍和宣传有关学生发展的政策与举措。 

第十四条  每学年结合学校重点工作和学生关注热点，协同有关部门

开展 2-3次常规调研和 1-2次专项调研，并提交调研报告。 

第十五条  每学期召开 2次交流会，对学生切实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

并和校长沟通交流，及时向学生反馈学校对问题的答复。 

第十六条  对学校教学、管理、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建设性

的意见或建议。 

第十七条  加强自身业务学习，调查走访国内知名大学，提升工作水

平和办事能力。 

第十八条  完成校长委托、布置的其他相关工作。 

四、监管机制 

第十九条  学生校长助理自受聘之日起在任期内接受全校师生监督。 

第二十条  学生校长助理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

行工作职责，由校团委追究其相关责任。 

第二十一条  学生校长助理在任期内受到校纪校规处分的，直接解

聘。 

五、附则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16年 3月15日起执行，由校团委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宁波工程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3月15日印发   


